美国红枫预定合同
合同编号：20120106A
甲方：山东省泗水县美枫园林有限公司
乙方：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甲乙双方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合同的名称、数量、规格及价格要求：
	序号
	苗木品种
	繁育方式
	数量
	规   格
	包装
	纯度
	单价
	金额

	 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人民币金额：￥    元（人民币               整）
	开票：否


二、交货地点、时间：
交货地点：山东省泗水县中册镇胡家村。
交货时间：2011年11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。 
三、付款方式及时间：
预付定金：￥    元（人民币大写     整），请在2012年  月  日前汇到农行法人账户，剩余货款在2012年11月1日前，通过银行汇款（法人账户）或者现金的方式，付清本次交易剩余货款，以便甲方统一安排车辆运输或快递。
四、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和违约责任 ：
1、甲方在规定时间，提供与合同规定一致的美国红枫品种苗木,纯度100%。
2、甲方根据乙方需要可以免费提供办理苗木检疫手续。
3、甲方发货时间内免费为乙方免费运输所订购苗木（本条款只适合裸根苗）。
4、甲方免费为乙方提供美国红枫种植相关技术资料（不包含美国红枫扦插繁育技术）。
5、乙方必须在合同规定的时间、地点，对所预订苗木付款、提苗，超过提苗时间及付款时间，甲方有权对乙方所订购的苗木进行自行处理的权利，由此带来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6、甲乙双方必须在规定时间履行本合同。
五、违约责任、
甲乙双方，如有违约，违约方必须承担及相应的损失及法律责任。
六、免除责任 ：
甲方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，如遇不可抗力，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的，可免除违约责任，但遇不可抗力在遭遇不可抗力后2个工作日内，及时通知对方，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。
七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、盖章、甲方确认收到定金，本合同生效。本合同壹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。

八、第二页附：甲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	单位名称：山东省泗水县美枫园林有限公司
	单位名称： 

	单位地址：山东省泗水县中册镇胡家村
	单位地址： 

	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泗水县支行
	对公
开票
账户
	开户银行：

	户名：山东省泗水县美枫园林有限公司
	
	户名：

	帐号：1608004809200077948
	
	帐号：

	税号：
	
	税号：

	开户银行：农业银行
	法人
账户
	

	户名：王忠雷
	
	

	帐号：6228481332030698019
	
	

	代表签字：         身份证：  
	代表签字：         身份证：

	电话：13465781998 传真：0537-4345966 
	电话：   传真： 

	日期：2012年  月   日
	日期：2012年  月   日  


